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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硕士（广州班）专业学位招生简章
学 院 简 介

（http://eis.whu.edu.cn）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源于源于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的土木系，现有教职工145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珞珈学者特聘教授1人、教授32人（博士生导师23人）、副教授45人（博士生导师2人）、讲师20人。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共计1600余人。学院办学条件优越，学科专业综合实力名列全国高校前茅。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拥有土木工程和力学两大一级学科，其中，土木工程一级学科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涵盖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市政工程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8个二级学科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2个领域具有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有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3个本科专业，其中，土木工程专业被评为湖北省品牌专业，并以8年有效期通过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第三次评估；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通过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首次评估。具有土木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武汉大学已获得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全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的认可，成为“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与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IPMA）合作的培养单位”，并被授权为“工硕IPMP认证与培训中心（授权证书编号：IPMP-C12）”。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职）项目：

	招生、培养领域
	专业学位类别
	学制
	学习形式
	招生对象

	项目管理
	工程硕士
	2.5～5年
	业余面授+自学
	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建筑与土木工程
	工程硕士
	2.5～5年
	业余面授+自学
	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介绍

（请参阅武汉大学招生简章！http://www.gs.whu.edu.cn/）
一、招生领域：项目管理、建筑与土木工程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是为城市建设、规划、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1、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为城市建设、规划、工程建设部门和领域，信息工程、水电工程部门和领域以及工矿企业等，特别是大型企业培养从事策划、评估、设计和建设等全生命期项目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高级管理人才。

2、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涵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培养从事建筑与结构设计、城市道路与桥梁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地下与水工结构设计与土木工程勘测、施工、维护等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报考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在职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人员，或在学校从事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教学的教师可以报考：
大学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满三年。

若无学士学位，则录取比例不超过录取总人数的10%。
报考项目管理领域的考生必须具备理工科本科生毕业背景，且具有相应行业工程、管理经历。

三、报名方法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7月上、中旬。广东省网址：http：//xwb.gdhed.edu.cn进行网报。 

第二阶段：现场确认报名信息，7月中下旬，成功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还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到广东省指定现场确认点进行缴费、照相及网上报名信息确认。

四、入学考试

10月下旬第一阶段考试—GCT。“GCT”试卷由四部分构成：语言表达能力测试、数学基础能力测试、逻辑推理能力测试、英语运用能力测试（报考我校的考生外语语种必须选考英语）。考试大纲为《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版）。

GCT成绩在武汉大学分数线上者，12月底参加第二阶段（专业课）考试（考前辅导专业课）。

五、培养方式

1、采取进校不离岗的学习方式（利用周末、节假日上课为主）。

2、委托培养，学习期间不转户口、人事、工资、福利待遇、医疗费用等均由学生所在单位承担。

3、培养费：项目管理3.5万元（含教材资料费）；建筑与土木工程3.1万元（含教材资料费）。

4、学习年限一般为2.5年（最长不超过5年）。

5、尚未报名参加或未通过“GCT”考试的学员，可先报名就读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班（学费：16000元），与工程硕士学员一同培养（课程班学员可免费参加GCT考前辅导，教学方式主要有：面授、视频、网络）。若其在四年内考取我院工程硕士，则课程班所修学分及所交学费可充抵工程硕士阶段的学分和相当数额的学费。

六、学位授予 
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学分（无全国统考课程）、成绩合格，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后，可申请在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组织的论文答辩。通过论文答辩，符合其他有关要求，并经过武汉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报名地址：广州天河区五山路141-1号尚德大厦B座913

咨询电话：020-88276410 020-38921514（Fax） 13710495089 15360042219

联系地址：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咨询联系电话： 027- 68772229   王老师


